
解釋 憲法 聲請 書

壹 、主旨

因審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l0年度訴字第183號遺產稅事件下
稱系爭事件 ),對於涉案法規範依據 ,即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條 第1項 關於生前贈與擬制為遺產之規定 (下稱 系爭規
定),就受贈人拋棄繼承 ,其餘繼承人必須就 「視為遺產」
負擔遺產稅 ,未設有稅額上限等配套措施 ,依合理之確信 ,

可認規範不足而違背量能平等課稅原則 ,侵害人民受憲法保
障財產權 ,故聲請解釋憲法 。

貳 、說明 :

一 、系爭事件適用法規之憲法爭議
l-l系 爭事件背景事實 :

1.原 ╣陷被繼承人 乙 之非婚生子女 (民 國100年次 ,未成
年)。 被繼承人 乙  生前於l05年 6月 問將名下所有○○公
司股票l14,800股 (下稱系爭股票)贈與配偶.丙  ,同 年7

月18日 完成贈與稅申報事宜 ,經核定免徵贈與稅 ,旋於 l06

年12月 3日 死亡 ,其配偶 丙  、婚生子女 丁  、 戊
及 己 均拋棄繼承 ,唯一繼承人為原告 。被告以系爭股票
為被繼承人 乙  死亡前2年贈與配偶之財產 ,乃 依被繼承
人死亡時系爭股票淨值估價為新臺幣 (下 同)308,682,069
元 ,將之計入遺產總額 ,核 定被繼承人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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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總額346,

124,368元 、遺產淨額324,351,907元 ,原 告應納稅額 57,35
4,847元 ,已超過繼承所得 。原告就此不服 ,循序提起行政
訴訟 。

2.訴訟中 ,兩 造就系爭股票是否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 第
l項 第1款規定併入遺產總額 ,而 以非受生前贈與之原告為納
稅義務人課徵遺產稅此節 ,為 主要攻防 。原告主張以非受贈
者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 ,就所謂之 「視為遺產」即系爭股票
課徵遺產稅 ,違反量能課稅原則 。被告則抗辯以基於租稅法
定主義 ,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將 系爭股票贈與配偶 ,即該
當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 第1項 第1款規定 ,應視為被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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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 ,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另參照財政部10l0308臺

財稅字第l0000608440號 函意旨 ,本件遺產稅核定不就原告

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 ,故不生侵害其財產權之

疑義 。

日適用法規之憲法爭議

1.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條 、第14條規定 ,我 國遺產稅制明確

採取總遺產稅制 ,由 全體繼承人與受遺贈人 ,就全部遺產範

圍計算出來之總遺產稅 ,負 擔全部數額的連帶清償債務 ;與

依據經濟 負擔能力而為課稅 ,以各別繼承人與受遺贈人各 自

所獲得被繼承人給予遺產而產生之財產上增益 ,各別計算個

人所應 負擔遺產稅之分遺產稅制不同 。又為防杜被繼承人瀕

臨壽終前利用贈與方式移轉財產子家族成員 ,藉 比規避遺產

稅 ,而 有系爭規定之設 ,將被繼承人一定期間內之生前贈與

財產 ,視為遺產 ,併入遺產總額以課徵遺產稅 ,致受生前贈

與者如拋棄繼承 ,其餘繼承人必須就非歸屬於 己之 「視為遺

產」為遺產稅之繳納 ,更加劇 了遺產稅稅捐客體與主體問歸

屬上連結之欠缺 。易言之 ,系 爭規定雖然保護 了國家之遺產

稅捐債權 ,但 因未能依照各繼承人真正獲得遺產之比例 ,而

為遺產稅 負之計算 ,忽峰可能發生之納稅義務人過度 負擔稅

捐 ,導致其本應受憲法保障之繼承權 ,被過度侵害 ,甚 或被

完全剝奪 ;本案即其適例 。

2.雖然 ,稽徵實務上 ,以 民法第1148條第2項 :「 繼承人對於

被繼承人之債務 ,以 因繼承所得遺產為 r艮
,負 清償責任 。」

規定為據 ,因 認本件遺產稅核定 ,並不就原告之固有財產為

遺產稅之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 ,亦 即 ,原 告僅就所繼承遺產

之範圍 ,負 擔 「物之有 r艮 責任」 ,因 此尚無侵害其財產權之

虞 。但比 ,一則 ,無視於納稅義務人之繼承權亦為其受憲法

保障之財產權一環 ;二則 ,遺產稅 負為納稅義務人基於繼承

人身分之固有債務 ,並非被繼承人之債務 ,是否得援 用民法

第1148條 第2項 規定 ,r艮定其責任範 圍為納稅義務 人所繼承

之遺產範圍 ,抑或以其全部財產為債務之總擔保 ,學理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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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爭議 ;三則 ,如據此操作稽徵實務 ,勢必使國家遺產稅債
權無法實現 ,大量財政收入流失 ,適與系爭規定立法目的背
道而馳 ;本案亦為其適例 。

3◆ 本院尊重立法形成空間的預估特權 ,也承認總遺產稅制於我
國行之有年 ,立法政策及相關稽徵行政之修正或改變並非一
蹴可及 。但於總遺產稅規範結構下 ,不僅個案人民確實因系
爭規定無差別的適用 ,財產權受有侵害 ,同 時 ,也侵蝕遺產
稅稅基 ,損及國家財政收入 。本院乃依行政訴訟法第162條
第1項 規定 ,設題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關於生前贈與
擬制為遺產之規定 ,未就受贈人拋棄繼承 ,其餘繼承人必須
就 『視為遺產』負擔遺產稅諜有例外 ,致生遺產稅之稅捐客
體與納稅義務人間無歸屬可連結 ,是否於量能課稅原則有所
規範不足 ,而 有違憲疑慮 ?」 徵詢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
稅法學研 究中心柯格鐘專任教授 ,關於其法律意見 。經柯格
鐘教授 出具法律意見鑑定報告書 (如 附件l),兩造及財政
部賦稅署 (執掌遺產及贈與稅之訂定 、修正 、解釋之研議及
稽徵業務之規劃 、解答)就此為意見陳述後 ,本院就系爭規
定確違憲 ,產 生合理之確信 ,爰提出釋憲聲請 。

二 、涉及之參考法據及相關司法院解釋      .
l￣l毒 法第7條 :「 中華民國人民 、無分男女 、宗教 、種族 、階

級 、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日憲法第15條 :「 人民之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 子保

障 。 」

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 :「 所得稅法第14條 第1項 第3類 第
1款及第2款 、同法第17條 第1項 第2款第3目 之2關於薪資所得
之計算 ,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 ,減除定額之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 ,而 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
過法定扣除額時 ,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 ,於此
範圍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 。」

l四1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 第1項 規定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
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 ,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視為被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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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遺產 ,併入其遺產總額 ,依本法規定徵稅 :一 、被繼承

人之配偶 。二 、被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

千一百四十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 。三 、前款各順序繼承人

之酉已6禺 。 」

l五1財政部l010308台 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函

有關98年 6月 12日 民法第l148條第2項修正生效後之繼承案件

遺產稅得否就繼承人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釋疑

三 、本院得合理確信之理由構成 :

l-l憲 法第7條之規定 ,在稅捐法規範 中 ,係透過依稅捐主體經

濟 負擔能力而為課稅之 「量能平等課稅原則 」予以具體實

踐 ,以 符合稅捐 負擔分配正義 。因此 ,量能平等課稅原則為

稅法規範在違憲審查時 ,作為審查標的之稅捐法規範 ,是否

符合憲法平等原則的衡量標準 ;比標準業為 司法院解釋745

號解釋所採認 ,理 由書載明 :「 現行單一定額之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額規定 ,未考量不同薪資所得者問之必要費用差異 ,

過於 簡化 ,對於 因工作必要 ,須 支出顯然較 高之必要 費用

者 ,確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別符過結果 ,致有違量能課稅

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 。在此範圍內 ,系 爭規定一及二之差

別符過手段與其 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 ,而 與憲法第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 旨不符 。」該號解釋並指 出 :「 所得稅法

第 14條 第 1頂 第3類 第1款及第2款 、同法第17條 第1項 第2

款第3目 之2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 ,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

資收入 ,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而 不許薪資所得

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 ,得以列舉或其他

方式減除必要費用 ,於此範圍內 ,與 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

之意 旨不符 ,相 關機關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二年內 ,依本

解釋之意旨 ,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同時揭示稅法

規範 「規範不足」 ,有違平等原則時 ,應 宣告其這憲使其並

即或定期失效 。上開審查之標準 ,於 系爭法規之違憲審查 ,

當可援用之 。

4



日徵諸61年 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所提出之 「遺產及贈與稅法草案
總說明」 (附件2)所載 ,我 國之所以採擇總遺產稅制 ,對

所有之繼承人與受遺贈人 「共同所取得全部遺產┘課徵遺產
稅 ,原 非基於朋富重分配之社會公益政策 ;而是鑑於我國民
情法制 ,難以確定每一繼承人或受遺贈人實際獲得之遺產 ,

如採分遺產稅制 (繼承稅制 )有諸多稽徵行政上不易克服之
困難 ,始為總遺產稅制之立法抉擇 。從而 ,我國遺產稅制設
計 ,本來就不是對各繼承人與受遺贈人以其應獲得或實際獲
得之遺產分額 負擔遺產稅 ,先天體制上欠缺稅捐客體與稅捐
主體問之歸屬上連結 ,成為稅捐法規範上量能課稅原則之
「牛芋鬥防ll」

  。

雖然 ,源 自稅務行政之大量性及稅務行政能量之有限性 ,為

達到普遍平等課徵之量能 ,稅制與稅政之簡化是有必要的 。
但此際應注意稽徵經濟原則之實踐對於量能平等課稅原則之
衝擊 ,在 降低實現稅捐正義徵納成本的同時 ,必須兼顧量能
平等課稅原則之實現 。特別是在類型化稽徵行政或類型觀察
法之應用與論證上 ,不得因據以建構之特徵過度籠統 ,而 失
其應有之類似性 ,將顯不相同者論為相同 ,以致發生以普遍
課徵為訴求 ,而 實際上背離平等原則 ,損及個案衡平正義的
情形 。

l四｝為簡化稅制及稅政 ,我 國採取總遺產稅制 ,已對量能平等課
稅原則有相當衝擊 ;又透過系爭規定 ,將被繼承人生前贈與
配偶與個別順序之法定繼承人包括法定繼承人配偶的財產 ,

全數類型化為 「虛構分析遺產」 ,而全部回算列入應計算遺
產稅基之遺產總額範圍 ,並對於全體繼承人依累進稅率課徵
稅賦 ;全然未慮及受贈人如拋棄繼承 ,即非遺產稅法上之納
稅義務人 ,而 其餘未及拋棄繼承者卻必須就併入 「視為遺
產」之遺產總額 負擔遺產稅負 ,已是進一步拉開了遺產稅稅
捐客體與主體間歸屬上連結之欠缺 ;而 比 ,即使採取寬鬆之
違憲審查標準 ,也是嚴重牴觸量能平等課稅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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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五1易 言之 ,系 爭規定為避免被繼承人生前贈與以規避遺產稅 ,

乃使遺產稅之稅捐客體範圍擴充至 「視為遺產」 ,但卻對相

關聯之稅捐主體未有配套措施設計 。蓋 ,若 以符合量能平等

課稅原則之稅捐主體與稅捐客體歸屬連結而論 ,既然系爭規

定將生前贈與擬制為遺產 ,則 同時應以取得 「視為遺產」此

稅捐客體之生前受贈者 ,「 擬制」作為稅捐主體 ,而 不問該

等生前受贈者是否拋棄繼承 。系爭規定將 「視為遺產」併 同

全部遺產 ,計入總遺產稅範圍而計算總遺產稅 負 ,但未將拋

棄繼承之 「視為遺產」所得者規範為納稅義務人 ,而僅以未

拋棄繼承者為納稅義務人 ,對之課徵總遺產稅 負 ,當 然違反

量能平等課稅 。縱使稽徵質務上僅就其取得之遺產範圍執

行 ,不 對其固有財產執行 ,也可能因被繼承人生前已贈與大

部分貝才產 ,而 受贈者全數拋棄繼承 ,導致未受贈與財產且未

拋棄繼承者 ,本來可獲得之遺產的權利完全喪失 ,過度侵害

其應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 (繼承權 )。

鬥 因此 ,系 爭規定本應透過若干配套措施 ,就立法者將二年內

生前贈與 ,一律類型化 「視為遺產」計入遺產總額 ,由 全體

繼承人連帶就此負擔遺產稅捐債務之規定 ,設以若干衡平 ,

避免專多文獲生前贈與者拋棄繼承 ,而 未獲生前贈與且未及拋

棄繼承者 ,竟必須就非歸屬於 己之 「他人受贈所得 」為遺產

稅之繳納 。其衡平如下 :一 方面 ,對於未拋棄繼承權之繼承

人 ,關於全部遺產拼入 「視為遺產」因此所增加的總遺產稅

負 ,訂定合理上限 ,確保繼承人應受憲法保護之財產權 ;另

一方面 ,應 明文獲得被繼承人生前贈與財產之人 ,雖拋棄繼

承 ,但於 系爭規定被 「視為遺產」範圍內 ,仍 「視為」繼承

人 ,引 為納稅義務人 ,以保護國家對該等遺產稅捐債權之實

現 。然系爭規定殊未考量於此 ,為避免稅捐規避 ,卻過度簡

化稅政 ,建構 「視為遺產」之類型化失之籠統 ,未區分 「視

為遺產」所得者是否拋棄繼承而對應設計配套措施 ,顯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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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上 ,參據 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採取合理關聯性之寬鬆
審查基準 ,以解釋標的之稅捐法律 「規範不足」而違反平等
原則 ,宣告其違憲之意旨 ;基於同一審查標準 ,系 爭規定既
有前述規範不足之處 ,致違背量能平等課稅原則 ,侵 害人民
受憲法保障財產權 ,方有違憲 ,至為明確 。

參 、開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柯格鐘教授出具法律意見鑑定報告書一份
第1屆 立法院第49會期第28玫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此 致

司 法 院

聲請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協 了子羧

澤

勸

法  官 洺 ◆致
官法

缸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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